审 计 委 托 书

审计处：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现已完工，并通过验收，该工程经费来源           ，合同数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小写）         ，送审数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元（小写）         ，请贵处予以审计。现提供审计资料如下：

	序号
	资  料  名  称
	份     数

	1
	工程合同
	1份（原件）

	2
	工程预算书
	1份（原件）

	3
	工程决算书（含电子稿）
	2份（1份原件、1份复印件）

	4
	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书
	1份（原件）

	5
	工程招、投标文件（含答辩记录）
	1份（原件）

	6
	工程量清单、控制价
	1份（原件）

	7
	工程变更文件
	1份（原件）

	8
	工程量计算清单
	1份（原件）

	9
	工程竣工图纸
	1份（原件）

	10
	工程审计资料报审承诺书
	2份（原件）


备注：本审计委托书一式两份，同等有效。

委托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施工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

委 托 日 期

工程审计资料报审承诺书

依据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（教发〔2017〕7号）》和《关于加强直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(教财(2016)11号)》，现将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决算资料报送审计处，并对所报送资料做出承诺。
一、送审项目报送项目如下：

1、工程招投标文件、标底、中标通知书及工程承包合同（协议）；

2、开工报告、竣工报告、验收报告；

3、甲方签字确认施工图、竣工图（需盖竣工图章）；

4、提供甲供材料的清单，包括：材料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等；

5、如果属于甲方定价乙方购买的需提供甲方确认的定价通知单；

6、签证单，工程设计变更通知书；

7、工程量计算书（包含电子版）；

8、提供真实完整的工程竣工决算书（包含电子版），按要求经基建部门初审后及时报审计处安排送事务所审计或自审；

9、工程所在地的材料信息价等相关资料；

10、其他与工程造价有关的文件、资料。

   上述所有材料必须为有效原件，复印件一律无效。

二、对以上提供资料作出承诺：

1、与该项目工程经济活动的全部资料均已提交，并对提供资料的完整性，真实性，合法性负责；资料提供齐全后开始计算审计时间，从最后送达的时间为准（相应的审计时间顺延）。
2、该项目送审后，不再补充任何涉及增加决算价款的资料；

3、我单位积极配合审计，收到初审结果后，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，逾期不反馈意见视为同意初审结果；

三、本承诺书一式二份，同等有效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工单位（签章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